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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協助學生至大陸地區及國外修習課程或進行學術交流活動，以培養學生多元宏

觀視野、提升國際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 學生赴大陸地區及國外大專院校修讀學分，應由所屬系（科、所）於學生大陸地區及

出國前一學期開學後十週內提出具體『學生進修計畫書』，申請方式、條件及名額由

各系（科、所）訂定。經所屬學院審核通過，轉送經教務處及研究發展處檢核後，由

教務處陳請校長核准後施行。必要時得由研究發展處協助學生辦理至大陸地區及出國

修習相關事宜。 

上述『學生進修計畫書』內容應含計畫名稱、合作交流內容、學生推薦方式、修讀課程

名稱（與本校課程對照表）、課程概述、學分、時數、學分採認（抵免）方式及是否併

入畢業學分等。 

三、 學生至大陸地區及出國所修習科目學分及成績，無論及格與否，均應登錄於學生歷年

成績表中，並計入畢業總學分及總平均成績計算。成績表中備註其修習國家及系

（科、所）名稱，如經教育部核准出國者，應加註核准出國文號。 

四、 學生至大陸地區及出國修習科目學分採認（抵免）原則： 

（一）第二條所稱大陸地區及國外大專院校，係以本校簽訂學術交流約定且符合教育部

採認規定之學校為限。 

（二）至大陸地區及出國修習之學制，應與學生肄業之學制相當。 

（三）學分計算原則以授課十八小時為一學分。 

（四）國外修習科目採認或抵免之學分總數，以畢業應修學分總數四分之一為上限，雙

聯學制者不在此限。 

（五）學生休學自行至大陸地區及出國進修者，超過核准期間者及未依進修計畫所修習

之科目學分，概不採認。但由系（科、所）提出『學生進修計畫書』之修正書

者，並完成第二點之相關程序得依計畫書修正書採認（抵免）。 

五、 學生至大陸地區及出國修習科目學分，須由修習學校出具成績證明，經所屬系（科、

所）將科目名稱與本校課程對照表、成績以百分法換算後，於次學期開學後四週內，

送交教務處登錄。該原始成績證明須併同送教務處留存備查。 

六、 本要點未規定事宜，悉依照本校學則及相關規章辦理。 

七、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